
 
收件盖章 

  
保险合同内容变更申请书 
（投资连结型/万能型寿险保险计划专用） 

保险合同编号                                                                

 

   A类 ------万能型保险计划 
    请在适当的空格内划上“√”。 

A1□ 变更基本保险费 [仅适用于 2007 年 3月 1 日（不含 2007 年 3 月 1日）前
投保的保险合同] 

    ○ 增加基本保险费  

    ○ 降低基本保险费 

原基本保险费                           元         变更后基本保险费                                 元

A2□ 缴付趸缴额外投资保险费/追加保险费  

申请金额                                  元    （每次缴付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2000元）      
（注：1.缴付款项将首先用于缴付应缴未缴的基本保险费/期交保险费和偿还借款本

息，剩余部分再作为缴付趸缴额外投资保险费/追加保险费。2.缴付款项在扣除初始费

用后于本公司批准日进入个人账户并开始计息。） 

A3□ 降低期交保险费 [仅适用于 2007 年 3月 1 日（含 2007 年 3 月 1日）后投保的保险合同] （注：因基本保险费与基本保险金额之间需符合核保规定的比例关系，请注
意降低基本保险费后，原基本保险金额也应做相应的调整。） 

   ○ 基本保险费            ○ 额外保险费 

原期交保险费                            元       降低后期交保险费                                  元        降低后基本保险金额                                   元 

原基本保险费                            元       降低后基本保险费                                  元        降低后基本保险金额                                   元 

原额外保险费                            元       降低后额外保险费                                  元        降低后基本保险金额                                   元 

A4□ 其它（请详述） 

    B类 ------投资连结型保险计划 
    请在适当的空格内划上“√”。 
B1□ 期交保险费缴费分配比例变更（注：保险费分配比例必须为 10%的整数倍。） 
 

投资账户名称 期交保险费的账户分配比例（%） 

  

  

  

  

  

合     计 100%  

B2□ 个人账户价值的转换 
转换出 转换入 

投资账户名称 投资单位数 投资账户名称 比例（%） 

 ○ 全部 

○ 部分                 投资单位数

  

 ○ 全部 

○ 部分                 投资单位数

  

 ○ 全部 

○ 部分                 投资单位数

  

 ○ 全部 

○ 部分                 投资单位数

  

 ○ 全部 

○ 部分                 投资单位数

  

 （注：1. 每个保险单年度内，前四次转换的每次手续费为零，第五次及以后的每次手续费为二十五元。2. 任一投资账户申请转出的投资单位数不得少于 1000 个投资单位，如果
一个投资账户中投资单位全部转出，则不受此限制。3. 若本保险合同须扣除投资单位数收取保单管理费或风险保险费，则在收取前述费用后转出投资账户内全部剩余的投资单位

数少于您申请转出的投资单位数情况下，全部剩余的投资单位数仍将按上述比例转入申请的投资账户中。4.申请转入的投资账户比例必须为 10%的整数倍） 

投保人声明：本人申请以下勾选的变更事项，并认同本申请书上与所申请事项相关的内容，同时知晓申请事项须经贵
公司同意批准后生效，其生效日以贵公司批注文件所载的批准变更生效日为准。本保险合同内容变更申请书与本申请
有关之各份问卷及文件，对贵公司之各项声明、陈述完全确实无误，并成为贵公司缮发保险合同或保险合同批注之依
据。如上述资料不属实并影响贵公司决定是否承保，则任何根据此申请书所缮发之保险合同或保险合同批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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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缴付追加保险费 
 
申请金额                                     元  （每次缴付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2000元） 
 

投资账户名称 追加保险费的账户分配比例（%） 

  

  

  

  

  

合     计 100% 
若已申请缴付定期定额追加保险费，请同时做如下选择： 

○ 本次申请的追加保险费的账户分配比例将同时适用于定期定额追加保险费的账户分配比例（%） 

○ 本次申请的追加保险费的账户分配比例将不适用于定期定额追加保险费的账户分配比例（%） 
注： 

1. 缴付款项将首先用于缴付应缴未缴的期交保险费，剩余部分再作为追加保险费缴纳。 

2. 缴付款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于本公司批准生效日进入个人账户。 

3. 追加保险费的账户分配比例必须为 10%的整数倍。 

B4□ 定期定额追加保险费 

      ○ 缴付定期定额追加保险费 
                  申请金额                                     元/月  （每月缴付最低限额为人民币≥300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00,000元，且必须为 100的整倍数。缴费期限为 3年，投保人
可于缴费期限结束后，再次申请此项业务。） 

投资账户名称 追加保险费的账户分配比例（%） 
  
  
  
  
  

合       计 100% 
注： 
1. 每月 5日后批准的定期定额追加保险费的申请将于次月起生效，批准变更生效日详见《批注》； 
2. 定期定额追加保险费必须以转账方式缴付，本公司于每月 10日通知银行在授权账户内进行扣款。若该日为节假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通知银行。投保人应确保授权

账户内有足额保险费； 
3. 若因授权扣款账户未能于约定扣款日进行足额扣款，则视作放弃当月定期定额追加保险费的申请，下月继续扣款； 
4. 缴付款项将首先用于缴付应缴未缴的期交保险费，剩余部分再作为追加保险费缴纳。若缴付款项不足以支付应缴未缴的期交保险费，则不进行扣款。 
5. 缴付款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于本公司批准生效日进入个人账户。 
6. 追加保险费的账户分配比例必须为 10%的整数倍。 

○ 变更定期定额追加保险费- 
         申请金额                                     元/月  （每月缴付最低限额为人民币≥300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00,000元，且必须为 100的整倍数。） 

投资账户名称 追加保险费的账户分配比例（%） 
  
  
  
  
  

合       计 100% 

○ 取消定期定额追加保险费 

注：每月 5日后批准的变更定期定额追加保险费的申请将于次月起生效，批准变更生效日详见《批注》。 

B5□ 其它（请详述） 

变更合同应收取费用必须通过银行转帐方式缴付 
（若已办理转账授权，则视为同意通过该授权账号缴付；若未办理转账授权，请同时办理） 

请选择 
变更批注递送方式：（未勾选者视为保险营销员转交） 
○ 保险营销员转交                                      ○ 公司邮寄 

  
  
 
 
 
 
 

       为维护您的权益，请勿在未经您填写的申请书上签名。签名前请再次核对新填写
的内容。所有保险责任以合同所载为准，除由本公司经正式程序修改或批注之内容外，

其他任何人的口头及书面陈述、报告或合约，本公司无需负责。 
  
 
                                        。                                    。                                。

投保人签名                      被保险人签名                申请日期：年/月/日 
注：签名须本人亲笔，并与原留存于本公司的签名样本一致。  

见证人/保险营销员声明：  
        本人证明已核实了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 
份证明文件，确认客户的身份。 
 

                                   。                                    。                                。 
  见证人/保险营销员签名          保险营销员编号              营销服务部/组别 

  公司填写栏 
 

经办人                  。  

 

复核人                  。  

□ 
签名

已审

核 
 

日期                    。  

  银保填写栏 
 

兼业代理机构代码         。 

 

分理处代码               。  

 

FC 姓名                  。  


